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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A9_E5_85_AC_E4_c35_46321.htm 近日，笔者受所在保险

公估公司的指派，对一起企业财产因火灾受损案件进行保险

公估，案件中涉及的保险单 “特别约定”条款引起笔者的思

考。 案件有关情况如下：深圳市罗湖区某商行于２００３年

９月２９日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财产险”，保险标的

为仓储物（香烟）。该保单第１３条内容如下： 特别约定： 

１．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条款。 ２．水

灾为除外责任。 ３．附加盗窃险。盗窃必须是外来的、具有

明显的撬窃痕迹的损失。保险财产必须有保安２４小时值班

，有完善的进出仓记录，否则发生盗窃损失，保险公司不负

赔偿责任。 ４．铁皮房、简易建筑或附属搭建在主建筑物的

铁皮房、简易建筑本身的损失以及放置于铁皮房、简易建筑

中的财产，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按标准设计施工的钢架

结构建筑除外）。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７日，保险标的存放地

隔壁仓库起火烧及被保险人存放香烟的仓库，造成被保险人

的香烟不同程度的损坏。另外，被保险人在出险地点爱国路

北彭坑湖滨花场５号仓库的保险金额达２００万元的所有货

物均存放在用铁皮、角钢搭建的简易仓库。 在该起案件的公

估过程中，公估公司内部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

为，根据现场查勘所见，被保险人在出险地点深圳市爱国路

北彭坑湖滨花场５号仓库的保险金额达２００万元的所有货

物存放在用铁皮、角钢搭建的简易仓库。结合保险单中的特

别约定条款第四项的规定，放置于铁皮房、简易建筑中的财



产，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因此次火灾所受损失

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保险公司未按照

法律规定将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条款向投保人予以明确说明

，且在实践中该特别约定条款第４项的规定不尽合理，故该

特别约定条款第４项对于被保险人并不生效，而本次事故的

近因火灾属于保险单规定的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对于被保险

人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究竟哪一种意见正确呢

？ 笔者首先想从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条款的性质谈起。 

从这份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内容看，实质上是责任

免除条款，是在基本责任范围内又增加限定条件，用于限制

和排除被保险人实体权利。 既然“特别约定”的性质属于责

任免除条款，那么，现行法律对于责任免除条款又是怎样规

定的呢？ 根据《保险法》第１８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

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

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 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呢？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１日最高人民法院法研[２０００]５号的

批复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司法解释指出：这里所规定的

“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

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

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

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

或其代理人做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

法律后果。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１

１条在吸收了上述司法解释内容的基础上，更明确规定：“



保险人对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合同

中的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 在

明确了“特别约定”条款的实质及相关法律规定后，我们不

难看出：本案中，保险人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对于“

特别约定”的内容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故该特别约

定中的第４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无法律效力，

对被保险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公估公

司认为，保险公司对于这起火灾造成的被保险人损失，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站在中立的角度，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

。 由本案引发的一些思考： １．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设定类

似上述“特约条款”或“特别约定”内容以减轻或免除自己

责任的时候，首先要对有关的术语进行严格定义，以增加可

操作性及减少与被保险人可能发生的争议。如对什么是铁皮

房、简易建筑，什么是附属搭建在主建筑物的铁皮房、简易

建筑等最好做出说明。从根源上力争避免争议的发生。 ２．

对于“特别约定”的内容，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明确说明

义务，使得该条款对被保险人产生效力，被保险人可以受到

该条款的约束。 ３．导致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条款不能对

被保险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原因主要是保险公司的展业人员

在展业过程中的不当行为所致。其中包括展业人员在展业的

过程中疏于提示投保人注意投保单中的特别约定内容，或提

示投保人注意但并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对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投

保人做明确说明两种情况。个中原因自不必说。保险公司应

加大对公司展业人员展业行为的规范要求，从源头上杜绝此

类不规范保险单的出现。 ４．深圳市企业财产保险中的一个

实际情况是，企业一定量的原材料或产成品均存放在铁皮房



、简易建筑或附属搭建在主建筑物的铁皮房、简易建筑内。

作为保险公司，应正视这一实际情况，对于存放于此处的财

产，可考虑通过提高免赔额或免赔率，提高保险费率，对上

述建筑物的设计施工标准在合同中予以约定等方式承保。简

单的不予承保，不仅不利于公司形象并可能丧失一定量的保

费收入。而发生事故后的不予理赔，更是不对。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